
2 0 0 2 年 1 1月

問　
：　
﹁　
必　
有　
事　
焉　
，　
當　
用　
敬　
否　
？　
﹂　
明　
道　

曰　
：　
﹁　
敬　
是　
涵　
養　
一　
事　
，　
必　
有　
事　
焉　
。　
須　
用　
集　

義　
，　
只　
知　
用　
敬　
，　
不　
知　
集　
義　
，　
卻　
是　
都　
無　
事　

也　
。　
﹂　
問　
：　
﹁　
義　
莫　
是　
中　
理　
否　
？　
﹂　
曰　
：　
﹁　
中　

理　
在　
事　
，　
義　
在　
心　
。　
﹂　
問　
：　
﹁　
敬　
義　
何　
別　
？　
﹂　

伊　
川　
曰　
：　
﹁　
敬　
只　
是　
持　
己　
之　
道　
，　
義　
便　
知　
有　
是　

有　
非　
，　
順　
理　
而　
行　
，　
是　
為　
義　
也　
。　
若　
只　
守　
一　
個　

敬　
，　
不　
知　
集　
義　
，　
卻　
是　
都　
無　
事　
也　
。　
﹂　
且　
如　
欲　

為　
孝　
，　
不　
成　
只　
守　
著　
一　
個　
孝　
字　
，　
須　
是　
知　
所　
以　

為　
孝　
之　
道　
，　
所　
以　
侍　
奉　
當　
如　
何　
？　
溫　
清　
當　
如　

何　
？　
然　
後　
能　
盡　
孝　
道　
也　
。　
﹂　

第
六
十
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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藉　
，　
淹　
貫　
古　
今　
，　
與　
鮑　
叔　
牙　
同　
賈　
，　
至　
分　
金　
時　
，　
夷　

吾　
多　
取　
一　
倍　
，　
鮑　
之　
從　
人　
心　
懷　
不　
平　
；　
鮑　
叔　
曰　
：　

﹁　
仲　
非　
貪　
此　
區　
區　
之　
金　
，　
因　
貧　
不　
給　
，　
我　
自　
願　
讓　
之　

耳　
。　
﹂　
又　
曾　
領　
兵　
隨　
征　
，　
每　
至　
戰　
陣　
，　
轍　
居　
後　
隊　
，　

及　
還　
兵　
之　
曰　
，　
又　
為　
先　
驅　
，　
多　
有　
笑　
其　
怯　
者　
，　
鮑　
叔　

曰　
：　
﹁　
仲　
有　
老　
母　
在　
堂　
，　
留　
身　
奉　
養　
，　
豈　
真　
怯　
鬥　

耶　
。　
﹂　
又　
數　
與　
鮑　
叔　
謀　
事　
，　
往　
往　
相　
左　
；　
鮑　
叔　
曰　
：　

﹁　
人　
固　
有　
宜　
不　
宜　
，　
使　
仲　
遇　
其　
時　
，　
定　
當　
百　
不　
失　
一　

矣　
。　
﹂　夷　
吾　
聞　
之　
嘆　
曰　
：　
﹁　
生　
我　
者　
父　
母　
，　
知　
吾　
者　
鮑　

叔　
哉　
，　
遂　
結　
為　
生　
死　
之　
交　
。　
﹂　
以　
上　
這　
段　
傳　
記　
，　
是　

千　
古　
傳　
聞　
的　
所　
謂　
敬　
與　
義　
之　
別　
，　
令　
人　
嘆　
服　
。　

此　
下　
一　
談　
為　
孝　
之　
道　
，　
禮　
記　
：　
﹁　
恆　
言　
不　
稱　

老　
，　
年　
長　
以　
倍　
，　
則　
父　
事　
之　
，　
十　
年　
以　
長　
則　
兄　
事　

之　
，　
五　
年　
以　
長　
，　
則　
肩　
隨　
之　
。　
﹂　
孔　
子　
在　
孝　
經　
上　
：　

﹁　
不　
愛　
其　
親　
而　
愛　
他　
人　
者　
，　
謂　
之　
悖　
德　
，　
不　
敬　
其　
親　
而　

敬　
他　
人　
者　
，　
謂　
之　
悖　
禮　
。　
﹂　
悖　
，　
違　
逆　
，　
又　
背　
亂　
之　

義　
，　
自　
然　
便　
談　
不　
上　
道　
了　
。　

本
條
之
主
題
，
假
定
有
人
在
問
：
﹁
必
有
事

焉　
，　
當　
用　
敬　
否　
？　
﹂　
明　
道　
先　
生　
答　
以　
：　
﹁　
敬　
是　
涵　
養　

一　
事　
，　
必　
有　
事　
焉　
，　
須　
用　
集　
義　
。　
﹂　
所　
謂　
涵　
養　
，　
舉　

例　
：　
相　
傳　
耶　
教　
教　
主　
耶　
蘇　
聖　
者　
之　
涵　
養　
，　
以　
及　
其　
習　

慣　
性　
之　
修　
行　
方　
式　
，　
是　
十　
分　
慈　
悲　
為　
懷　
，　
而　
且　
超　
乎　

人　
之　
常　
情　
的　
，　
其　
所　
標　
榜　
的　
是　
：　
﹁　
你　
要　
我　
的　
外　

衣　
，　
我　
就　
把　
內　
衣　
也　
相　
送　
，　
你　
打　
我　
左　
臉　
，　
我　
右　
頰　

也　
給　
你　
打　
，　
你　
要　
我　
送　
你　
三　
里　
，　
我　
要　
送　
你　
七　
里　
。　
﹂　

此　
即　
所　
謂　
但　
用　
敬　
，　
不　
願　
集　
義　
的　
行　
為　
方　
式　
。　
這　
一　

作　
法　
，　
以　
今　
日　
而　
言　
，　
便　
是　
一　
種　
是　
非　
不　
明　
、　
善　
惡　

不　
分　
的　
特　
殊　
行　
道　
方　
式　
，　
有　
鑒　
於　
此　
，　
在　
論　
語　
憲　
問　

篇　
，　
有　
人　
向　
孔　
聖　
夫　
子　
請　
益　
：　
﹁　
以　
德　
報　
怨　
，　
何　

如　
？　
﹂　
子　
曰　
：　
﹁　
何　
以　
報　
德　
？　
以　
直　
報　
怨　
，　
以　
德　
報　

德　
。　
﹂　
才　
是　
最　
合　
乎　
情　
理　
之　
人　
際　
相　
處　
之　
道　
，　
應　
無　

疑　
議　
，　
如　
所　
周　
知　
的　
，　
天　
地　
有　
覆　
載　
之　
恩　
，　
父　
母　
有　

養　
育　
之　
恩　
，　
君　
上　
有　
保　
護　
之　
恩　
，　
師　
尊　
有　
教　
導　
之　

恩　
，　
知　
乎　
此　
，　
便　
是　
所　
謂　
順　
理　
而　
行　
，　
是　
為　
義　
也　
。　

在　
本　
條　
中　
，　
問　
：　
﹁　
敬　
義　
何　
別　
？　
﹂　
舉　
例　
：　
昔　

管　
仲　
有　
經　
天　
緯　
地　
之　
才　
，　
濟　
世　
匡　
時　
之　
略　
？　
博　
通　
典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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